附件1：

山东艺术学院教育行风民主评议工作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   为切实加强对我校教育行风民主评议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“山东艺术学院教育行风民主评议工作领导小组”，全面负责我校教育行风民主评议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全校教育行风民主评议日常工作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（一）山东艺术学院教育行风民主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 长：柳文敏 张志民
副组长：郭跃进 刘大力 王力克 刘晓静 高启光
成  员： 李云涛  王世慧  毛岱宗  范维平  丁建军  张  琰
孙建滨  杨春红  刘玉泉  荆  雷  刘家亮  杨丽娅
赵  宇  郭秋华  王文清  李  斌  李锦程  刘  昂
张有平  郭玉武  刘  光  马  磊  胡少力  王少杰
张永新  兰绍彤  邹坤苹  成慧青  毕思峰  李宝祥
苏茂兴  王建新  尚新宇  聂立家  王建春  李丕宇
谭逸冰  王书豪  董永杰  胡士昌  顾灵光  李宝亭
张益伟  刘焕成  李  政  宫富艺  王  滨 
（二）工作小组办公室人员：毕思峰、李付魁、王晓红、左 南
PAGE  

